
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遮岛镇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
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根据《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梁财整合〔2019〕8号）和《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修正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和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分配计划的批复》（梁政复〔2019〕39号）文件精神，为加快我镇脱贫攻坚工作，贫困户人居环境得到综合提升，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1、 资金来源
《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梁财整合〔2019〕8号）和《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修正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和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分配计划的批复》（梁政复〔2019〕39号）文件，下达遮岛镇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40万元，主要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
   二、建成目标
完成10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得到综合提升，全面改善辖区内建档立卡户居住条件，消除眼球贫困。
 三、进度安排
本项目建设期限为：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9月30具体为：
第一阶段：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组织力量做好政策宣传，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情况进行全面排查，结合贫困户家庭情况逐户制定完成“一户一方案”改造计划；
第二阶段：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15日，为项目报批阶段。根据“一户一方案”编制完成项目实施方案报批；
第三阶段：2019年5月16日至2019年6月30日，为项目实施阶段。组织动员各界力量全面推进项目建设。
第四阶段：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25日，为项目验收报账阶段。全面完成项目验收和补助资金兑付并报账。
第五阶段：2019年9月26日至2019年9月30日，为项目收尾阶段。将项目建设全程资料收集整理并存档。
   四、组织保障
成立遮岛镇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赵兴伟  镇党委书记
        景知成  镇党委副书记、人民政府镇长
成  员：闫雄芳  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朱梁兴  镇党委副书记（挂职）
徐  芳  镇党委副书记
董秋碧  镇纪委书记
麻云蔚  镇组织委员
闫生佐  镇武装部部长
尹加佐  派出所所长
杨勤元  镇宣传委员
杨世礼  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刘晓鸿  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余运清  镇司法所所长
屈生权  镇项目办工作人员
张  琪  镇扶贫办工作人员
刘  艳  镇扶贫办工作人员
杨  莹  镇扶贫办工作人员
刘  斌  镇扶贫办工作人员
瞿秋格  镇财政所工作人员 
聂保柱  南甸社区党总支书记
王  琪  团结社区党总支书记
尹可保  振兴社区党总支书记
何紫娟　勐底社区党总支书记
龚荣才  弄么村党总支书记
杨恩铁  水箐村党总支书记
以及各村第一书记、村主任、副主任、挂村工作队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镇项目办，办公室主任由屈生权担任，成员由张琪、刘艳、杨莹、刘斌组成。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工作，开展政策宣传、业务指导，指导各村开展工作，协调解决遇到的重大问题，督促检查重要工作事项的落实，及时向镇党委、镇政府汇报人居环境改造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及对策建议等相关工作。
各村委会及挂村工作队职责：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本辖区范围内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工作；负责做好涉及农户的思想发动、组织实施、项目推进、工作协调工作；负责协助工程队落实“一户一方案”的编制、技术服务、监督等工作；负责严格管理改造补助资金的使用和兑付工作；负责完成本村人居环境综合提升档案整理和归档工作。
   五、技术保障
   遮岛镇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技术保障：县住建局和县整合办指导下进行建设。
   六、建设方式
遮岛镇2019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工作，根据建档立卡贫困户意愿采取自建方式进行建设，财政补助资金37.338万元，在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技术要求及建设时限完成建设内容。
七、基本原则
（一）以人居环境综合提升为主，严禁大拆大建。帮助解决院场心、客厅、卧室仍未得到硬化、厨房未得到解决或需提升的其他需提升的内容，提升改造检查最基本的安全、经济、适用的原则，不贪大求全。
（二）政府引导，村民自愿。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工作坚持农民自主、自愿，政府引导、扶持，落实地方责任，以群众自筹为主财政适当补助的原则。
（三）规划先行，保障基本。结合当地实际，科学合理编制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工作，组织制定符合脱贫攻坚要求的人居环境综合提升设计方案。一是改造符合农村实用要求；二是设计符合农民生产生活习惯和民风习俗。
八、政策标准
（一）补助标准
补助资金拨付到乡（镇）后，由乡（镇）按实际情况统筹实施，总额度不突破县级年度拨付资金。按照县级要求，结合我镇建档立卡户实际，按“一户一方案”申请补助金额37.338万元进行补助，农户自筹或帮扶单位整合部分，由贫困户、帮扶单位、帮扶责任人共同承担，具体建设内容以“一户一方案”内容为准。
（二）改造标准
1.建设基本标准
院场心、客厅、卧室硬化使用C20混凝土不低于10cm；厨房建设采用钢架铝皮瓦或树脂瓦结构，由群众自行选择，方管规格：10mm×10mm，铝皮瓦0.5mm；灶台钢架焊接，高90cm,宽60cm，长360cm（两层，每层180cm）；空心砖规格20cm×40cm;小砖11.5cm×5.3cm×24cm。
2.施工队选择的标准
信誉良好，服从管理，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建设任务的施工单位。遮岛镇2019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工程队必须严格按照“一户一方案”的建设内容认真组织实施，擅自改变或新增建设内容导致资金超过预算的由施工队自行承担。
九、验收程序
按照《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梁河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施管理方案的通知》（梁政发〔2017〕111号）“到户（人）项目由项目实施单位自行完成验收报账，待项目实施完成、资金结算报账、相关档案资料收集完成后，由项目实施单位以正式文件上报县人民政府，请求县级验收。”的规定，由乡人民政府组织验收合格后兑付补助资金，项目全面完成后报请县人民政府组织县级验收。
验收内容为：
1.核查“一户一方案”文本资料，人居环境改造按照“一户一方案”工程量清单逐项完成情况。
2.实施改造相关痕迹资料。
3.检查工程施工质量，对工程存在的隐患和质量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整改时限，确保工程质量达到验收标准。
[image: Seal]4.填写竣工验收表，农户签字认可。
5.镇级验收按“一户一方案”实际决算为准兑付补助资金。兑现补助的规模数据以乡级验收为准、兑现补助的花名册与乡级验收的花名册为准。
6.项目实施完成、资金结算报账、相关档案资料收集完成后，报请县人民政府组织县级验收。
十、资金兑付
遮岛镇2019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资金兑付方式为：根据贫困户完成情况，按技术标准验收合格后将补助资金委托梁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遮岛分社代发到贫困户账户中。






















































十一、资料存档。各村（社区）要严格执行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改造农户档案管理制度，实行“一户一档”，建立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两套台账，待项目实施完成后将资料整理归档。

附件：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遮岛镇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工程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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